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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了等于没寄？

近日， 最高人民法院对一起案

件的裁判观点引发了法律圈的关注

和转发， 其中主要涉及通过快递发

送催告函能否引发诉讼时效中断的

问题。 而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观点

认为：

根据法释 （2008） 11 号第十

条第二项的规定， 当事人一方以发

送信件或者数据电文方式主张权

利， 信件或者数据电文到达或者应

当到达对方当事人的， 应当认定为

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 “当

事人一方提出要求”， 产生诉讼时

效中断的效力。

（2003） 民二他字第 6 号答复

主要内容为： 债权人通过邮局以特

快专递的方式向保证人发出逾期贷

款催收通知书， 在债权人能够提供

特快专递邮件存根及内容的情况

下， 除非保证人有相反证据推翻债

权人所提供的证据， 应当认定债权

人向保证人主张了权利。

债权人通过快递公司寄送邮

件 ， 其证据为快递公司的寄件存

根。

该证据能够证明债权人已将邮

件交邮， 但是不能证明邮件到达或

者应当到达债务人。

（2003） 民二他字第 6 号规定

的邮寄方式是特定的， 即通过邮局

的特快专递。

快递公司并非邮局， 无论债务

人当时的营业状态如何， 债权人均

应提供邮件回执等证据证明邮件已

经到达债务人， 否则， 应认定未有

效催收债权， 不产生诉讼时效中断

的效力。

从案件情况来看， 这其实并不

是一则新近的裁判， 但的确值得我

们重视和研究。

“谁主张， 谁举证” 是民商事

诉讼案件的基本原则， 在最高院的

这一案例中， 最高院认为 “银行方

主张债权是通过某快递公司寄送邮

件， 其证据为某快递公司的寄件存

根。 该证据能够证明银行方已将邮

件交邮， 但是不能证明邮件到达或

者应当到达对方公司。”

进而， 最高院确定了银行方就

该案诉讼时效的举证责任为 “寄件

存根” + “邮件回执” ———“银行

方应提供邮件回执等证据证明邮件

已经到达对方公司， 但是银行方并

未提交。”

此外最高院认为， 快递公司是

“快递企业”， 而非 “邮政企业”。

根据 《邮政法》 的相关规定，

快递公司属于具备快递业务经营许

可的快递企业， 但是， 快递公司不

得寄递国家机关公文， 亦不得经营

由邮政企业专营的信件寄递业务。

根据 《邮政法实施细则》 第十

九条之规定， 邮政企业经营邮件的

特快专递业务 。 我们日常所称的

“EMS 快递” 即指前述快递业务。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

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

的若干规定》 (以下简称 “《邮寄

规定》”) 第一条规定， 人民法院直

接送达诉讼文书有困难的， 可以交

由国家邮政机构 （以下简称邮政机

构） 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 目

前司法实践中 ， 法院已普遍采用

EMS 法院专递的方式投递司法文

书。

根据上述事实， 显然前述案件

的合议庭并非因银行方用快递公司

寄件而否定寄件效力， 而是由于快

递公司相对 EMS 快递存在 “先天

不足”， 包括资质上与 EMS 快递有

一定差距、 在法院系统内未形成普

遍认可等因素， 导致合议庭提高了

对发送催告通知的证明标准。

而银行方在发出催告通知后，

未能及时跟进投递情况， 导致无法

就催告通知是否妥投进行举证， 最

终导致各级法院均驳回其主张。

“应当送达”为原则

在商业实践中， 最常见的是债

权人对债务人发出催告通知导致诉

讼时效中断。 因此司法实践中的主

要争议焦点为债权人的催告是否足

以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

通过检索最高院及上海市各级

法院的相关判决书我们可以发现，

司法实践中， 对于需要用催告通知

来证明诉讼时效的案件往往由于时

间久远、 债务人刻意回避等原因，

主张权利一方难以举证证明催告通

知的 “实际送达” 情况。

因此 ， 为维护权利人的胜诉

权， 司法实践中对于催告通知的送

达也采取 “应当送达 ” 的裁判原

则。

在 （2015） 民申字第 1051 号

案件中， 最高院认为： “诉讼时效

制度设立的目的是为了督促权利人

及时行使权利， 只要权利人在法定

期间恪尽一定注意义务向义务人提

示权利， 应认定为已向义务人提出

了履行要求， 产生诉讼时效中断之

效果。” 因此， 司法实践中关于诉

讼时效是否中断的举证重点在于证

明债权人已经妥善积极地行使了权

利。

在上述案件中， 债权人提供的

快递单上没有注明寄送文件的名

称， 债务人也主张债权人提供的快

递单无法证明所投递的物品就是催

收律师函， 且快递单上的收件人地

址与债务人确切地址并不完全一

致。

但法庭仍认为， 快递单写有债

务人有效的手机号码、 债务人身份

证上的地址， 足以让快递员联系到

债务人， 已经达到了民事证据高度

盖然性的要求， 足以认定该 《律师

催款函》 “到达或者应当到达对方

当事人”， 故产生了诉讼时效中断

的后果。

同样 ， 在 （2012） 民监字第

536 号案件中， 最高院的也是通过

判断催告通知是否 “应当送达 ”，

否定了债权人催告通知中断诉讼时

效的效力。

法庭认为： 债权人提交的证据

应当足够证明其 “到达或应当到

达 ” ， 案件中 ， 债权人仅提供了

“投寄挂靠邮件证明书”， 上面只载

有债务人的英文公司名称、 邮件编

号 、 城市及国家 (无详细地址 ) ，

法院认为该份证据不足以证明债务

人 “应当收到”。

可见， 通过邮件发送催告通知

是否起到中断诉讼时效的效果， 司

法实践中对债权人的证明责任为其

已积极、 妥善地行使了权利， 至于

催告函是否有效送达或债务人是否

已经签收并非认定催告通知法律效

力的必要条件。

在地方法院的司法实践中， 也

秉承了最高院的裁判原则。

在 （2014） 沪二中民四 （商）

终字第 1 号案件中 ， 法庭认为 ：

“诉讼时效制度的功能之一在于督

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 法律所规

定的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亦是

表明权利人积极地行使了权利。”

具体认定规则

在商务实践中， 投递催告通知

的方式多种多样， 法庭在 “应当送

达” 这一原则下， 对不同送达方式

进行了具体认定：

工商注册地址与实际经营地不

一致的 ， 向工商注册地址发送通

知， 有效。

在 （2014） 沪二中民四 （商）

终字第 1 号案件中， 债权人向债务

人的工商登记地址发送了催告通

知， 但债务人的实际办公地址已经

搬迁， 有证据表明邮件已被退回，

债务人实际并未收到催告通知。

法庭认为， 向债务人工商登记

地址发送催收邮件的行为已经满足

“应当到达” 的条件， 故产生了诉

讼时效中断的效果。

催告通知被拒收， 有效。

在 （2016） 沪 01 民终 9236 号

案件中， 上海一中院认为， 虽然债

权人提供的邮寄证明显示邮件被拒

收， 但该证据已经足够证明债权人

提出了要求， 且邮件因收件人 “拒

收” 被退回， 债务人应当承担不利

后果， 邮件 “拒收” 并不能成为阻

碍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

未向约定通讯地址发出催告通

知， 但实际送达， 有效。

在 （2013） 沪二中民四 （商）

终字第 919 号案件中， 债权人没有

向双方约定的通讯地址寄送催告通

知。

但法院认为， 债权人提供的证

据表明邮件并未被退回， 且法院的

法律文书也寄送至相同的地址， 都

被债务人签收了， 法院据此判定债

务人确实收到了催收邮件。

催告通知的签收人非债务人本

人 ， 但有其他证据互相印证送达
的， 有效。

在 （2014） 长民一 （民） 初字

第 1979 号案件中， 虽然债务人否

认收到了催款函， 但法官认为催款

函的邮寄地址与诉讼材料的送达地

址一致 ， 且收件人是债务人的女

儿 ， 即可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

果。

在 （2013） 沪二中民四 （商）

终字第 918 号案件中， 债务人主张

邮件签收人并非公司的员工， 但是

法院认为， 证据表明签收人是债务

人工商注册时的委托代理人， 该点

足以让法院确认签收人是债务人的

员工， 且债权人提出了债权主张，

产生了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

仅凭挂号信寄件凭证， 可能无
效。

在 （2012） 浦民一 （民） 初字

第 3255 号案件中， 债权人只提供

了挂号信凭证， 但上面没有收件人

地址及名称， 法院否认了该证据的

效力。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法官

在判断催告通知是否起到中断诉讼

时效效果时， 会根据债权人提供的

证据进行自由裁量， 裁量的原则为

“应当送达” 原则， 认定的标准是

债权人妥善地发出了通知， 妥善的

标准可归纳为： 寄件凭证应能反映

债务人名称、 写明有效联系地址、

联系方式等信息。

通过电子邮件等其他形式发送

催告通知， 中断诉讼时效。

上述催告通知通常是债权人发

出的律师函、 公司函， 但除了催告

通知外， 债权人的其他一些行为也

可被认定为 “提出要求”。

例如， 在 （2015） 沪二中民四

（商） 终字第 986 号案件中， 债权

人通过电子邮件向债务人发送电子

账单对账的行为， 被法院认为与发送

催告通知有同等效力。

对于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催告通

知， 债权人很难证明电邮是否 “达

到” 或 “应当到达” 了债务人， 在司

法实践中， 债权人可以对发送邮件的

行为进行公证。

在 （2017） 沪 01 民终 2768 号案

件中， 一中院认为， 债权人提供的公

证书中可以证明其向带有债务人域名

的电子邮箱发送了催收邮件， 而根据

《电子签名法》 的规定， 收件人指定

特定系统接受数据电文的， 数据电文

进入该特定系统的时间， 视为该数据

电文的接受时间 ； 未指定特定系统

的， 数据电文进入收件人的任何系统

的首次时间， 视为该数据电文的接收

时间。 故债权人向债务人公司的邮箱

及股东邮箱发送的电子邮件视为已经

到达相对人， 并产生了诉讼时效中断

的效力。

除了上述发送催告通知、 对账单

之外， 还有一些行为可以产生诉讼时

效中断的效果。 例如， 债权人在之前

的诉讼中提出抗辩、 向连带保证人、

连带债务人提起还款要求， 都是诉讼

时效中断事由。

催告通知的正确姿势

出于防患于未然之目的， 我们就

最完善的催告通知发送方式建议如

下：

1、 通过 EMS 全国邮政特快专递

发送用于中断诉讼时效的催告通知；

2、 在 EMS 快递寄件单中填写以

下信息： 发件人全称及通讯地址、 联

系方式； 收件人全称及通讯地址、 联

系方式；

3、 在 “内件品名 ” 或 “备注 ”

栏尽可能详细填写文件名称， 至少表

明 “催告函” 字样；

4、 在寄件人签署栏进行签名 ，

并填写寄件日期；

5、 妥善保存快递底单原件；

6、 在快递寄出后的合理时间内，

通过 EMS 官网查询快递妥投情况 ，

并使用网页截图工具进行截图保存，

审慎起见， 可对网页页面进行公证取

证。

（以上所刊登的文章仅代表作者本

人观点， 不代表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

所或其律师出具的任何形式之法律意

见或建议。）

近期引发关注的一起裁判案例中，最高人民法院明确：催告通

知应当通过邮局寄出， 并由此否定了银行方先后三次通过快递公

司发出的催告通知，进而否认了银行方的催告效力。

由于这一程序上的瑕疵， 导致银行方的巨额经济利益无法实

现。

那么，催告通知怎么发才能中断诉讼时效呢？


